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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P 成長超過 3%或連續 2 月失業率低於 4%後施行。 

三、為協助青年就業，排除初次尋職之阻礙，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，行政院勞委會已針對青年辦理

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、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、產學訓合作訓練、青年就業旗艦計畫

及青年就業讚計畫等職業訓練；同時運用實體與虛擬通路，加強就業媒合服務，包括：辦理

大型就業博覽會、校園徵才活動及各類中、小型徵才活動；於全國 356 個就業服務據點提供

就業諮詢與就業媒合服務；於各就業服務站設置「青年專櫃」，提供青年就業諮詢及推介專

人服務；建置青年就業資訊服務平臺，對未就業之大專校院畢業生，主動提供就業服務；於

Facebook 網站建置「全國就業 e 網」粉絲團，提供就業市場最新動態、徵才活動快訊、熱門

職缺等，供青年即時掌握就業訊息。 

（七十七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減少化學肥料使用之農民給予獎勵金

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3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2-555） 

王委員就減少化學肥料使用之農民給予獎勵金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國內肥料生產所需原料均依賴進口，其成本受國際原物料行情影響極大；為確保國內肥料穩定

供應，政府於 97 年 5 月 30 日起實施「肥料價格調整及穩定肥料供需方案」，肥料出廠價隨

國際原物料行情，每月按審議計價機制浮動調整，另為避免價格漲幅過大衝擊農民農業生產

成本負擔，由政府補貼吸收大部分漲幅作為緩衝機制，和緩調整農民購肥價格；該方案實施

，已有效穩定國內肥料價格。 

二、根據本會各試驗場所試驗資料顯示，合理化施肥具降低生產成本、維護環境資源等優點。本會

已研議應用 IC 卡管理，將肥料補貼結合合理化施肥，針對實際從事耕作之農民，予以補貼，

按實際耕種面積、作物種類，規範補貼上限，導引農民正確使用肥料，並藉以掌握補貼肥料

流向，排除非農民之購肥補貼；另政府補貼款將研發透過 IC 卡之購肥紀錄，有效掌握補助肥

料流向，及補助款直接匯入農民帳戶，讓農民感受政府補貼美意。 

（七十八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仁就鑑於普遍勞工身體不適卻不敢請假進

行健康檢查，常導致病情延誤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為確保勞工

健康權益，研議增定「健康檢查假」之可行性一事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0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65） 

吳委員育仁就「鑑於普遍勞工身體不適卻不敢請假進行健康檢查，常導致病情延誤到不可收

拾的地步。為確保勞工健康權益，研議增定『健康檢查假』之可行性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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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查勞工請假規則規定：勞工因普通傷害、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自得依該規則

規定之標準請普通傷病假。另查，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4 條有關特別休假之規定，

勞工於工作滿一年之翌日起即取得請特別休假之權利，前開特別休假日期由勞資雙方協商排定。爰

勞工如確有「健康檢查」之必要，自可依前開規定請假前往，上開措施已行之多年，並無窒礙難行

之處。 

（七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「比照公保方式，在勞保條例中宣示

，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396） 

有關林委員鴻池就「比照公保方式，在勞保條例中宣示，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」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勞保財務流量正常：自 98 年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後，因保險費率採階梯式分年微調，

且年金給付有分期給付的效果，保險年度收支結餘已呈現順差，基金餘額由 98 年初 2 仟億元

溫和成長至 101 年 8 月底 5,202 億元，目前財務流量正常。 

二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已組成專案小組通盤研議社會保險財務問題：為因應人口高齡化、少子

女化等問題對社會保險所帶來的衝擊，已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邀集相關部會研商因應。

該會於 98 年 12 月設置跨部會「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」，將相關之社會保險作必要的

整合銜接，並就其可能的潛在債務問題及因應對策及早妥適規劃，刻正研議中。 

三、借鏡國外社會保險年金制度改革經驗，研議適合勞保制度因應對策：勞保財務問題攸關廣大勞

工權益，參考國外年金制度內涵及改革經驗，多由調整年金給付水準、提高保險費率及政府

挹注資源等方向著手，本會除持續配合前開專案小組研議外，亦同步積極蒐集國外社會保險

年金制度具體改革措施，研議適合我國勞保年金制度之未來改進方向。 

四、政府撥補勞保潛藏負債之可行性宜審慎考量：為舒緩未來保險基金財務流量壓力並配合 大院

97 年 7 月 17 日三讀通過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之附帶決議，本會經參考國內社會保險制度，研

議政府撥補勞保年金制度實施前之潛藏負債，並提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審議，惟事涉國家財

政能力及整體資源分配，行政院正通盤審慎研議中。 

（八十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「指定幼兒園及托嬰中心適用勞動基準

法第 30 條之 1 之行業，可能助長惡化教保人員過勞的狀況，勞

委會應重新召開會議，邀集一線教保人員參與討論後，再行研議

教保人員是否納入勞基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